
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 

会员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使有关会员管理的各项工作有序开展，确保

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以下简称“众惠相互”）会员管理和会

员服务的规范化和制度化，促进本社会员管理健康稳定持续

发展，根据保监发〔2015〕11 号《相互保险组织监管试行办

法》相关监管规定要求，结合《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章程》

（以下简称“章程”），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会员宗旨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遵守众惠财产相互保险

社的章程，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会员管理原则 

会员要严格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遵守“会员共有、

会员共治、会员共享”的原则，体现本社完善的治理方案和

灵活的机制。 

第二章  会员 

第四条  会员 

会员系指承认并遵守章程，并与本社订立保险合同的

机构或个人。 

会员分为个人会员与机构会员。 



 第五条  个人会员 

个人会员，系指承认并遵守章程，与本社订立保险合同

的个人。 

第六条  机构会员 

机构会员，系指与本社订立保险合同、依法设立并具备

从事民事活动能力、承认并遵守章程的机构，包含但不限于

企事业单位、机关、社会团体、组织等。 

、 

第三章  会员的权利和义务 

第七条  会员的权利 

（一）按照章程的规定，会员享有提名会员代表的权利； 

（二）按照章程的规定，会员享有选举或被选举为会员

代表的权利，并通过会员代表享有表决权； 

（三）参与本社民主管理的权利； 

（四）按照章程规定和会员代表大会决议分享盈余的权

利； 

（五）按照合同约定享受本社提供的保险及相关服务的

权利；  

（六）对本社工作的批评建议权及监督权； 

（七）查阅章程、会员代表大会决议、董事会决议、监

事会决议、财务会计报告的权利； 

（八）申请查阅会员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的权利； 



（九）本社终止或者清算时，按照法律法规及章程规定

参加本社剩余财产分配的权利； 

（十）中国保监会以及章程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八条  会员的义务 

（一）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章程，诚实信用，

互助共济； 

（二）执行会员大会、会员代表大会以及董事会决议； 

（三）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并缴纳保险费，并以

所缴纳保险费为限对本社承担责任，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 

（四）不得滥用会员权利损害本社或其他会员的利益； 

（五）法律法规以及章程规定的其他义务。 

会员违反上述义务给本社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 

第四章  会员服务 

第九条  会员服务类别 

（一）获得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电子会徽使用权； 

（二）可使用“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会员”称号作为会

员荣誉和社会交往的身份； 

（三）免费为会员提供各种商业保险咨询及专属保险规

划服务； 

（四）免费获得本社提供的行业简讯及其他资讯服务； 

（五）免费为会员搭建交流、沟通、合作的平台与桥梁； 



（六）免费参加本社每年举办的恳谈会； 

（七）优惠参加本社不定期开展的各类会员活动； 

（八）优惠获得本社组织的健康管理、财富管理、法律

咨询等服务； 

（九）优惠获得本社提供的生活服务、救援服务； 

（十）本社将定期通过官网、官微、微信公众号等与会

员进行交流，了解会员需求，听取会员意见或建议。 

第十条  本社将在官网不定期公布各类服务细则。 

第五章  会员管理 

第十一条  管理机构 

本社按规定设置会员服务委员会，制定会员服务的相关

政策，并保障服务质量，不断提升客户体验。本社安排专人

负责与会员的联系、沟通、接洽工作。 

第十二条  会员档案管理 

本社根据会员类别对会员档案进行管理，包括会员资料

管理、会员有效性管理、会员积分管理、会员等级管理、会

员支付管理等，同时建立会员档案库和数据库，并确保安全

运行。 

第十三条  会员动态管理 

会员的重要信息或重要资料发生变化时，应及时通知本

社或在本社官网、手机端等进行自主变更其资料，以确保信

息的准确性，确保会员权利的有效实施，因会员重要信息或



重要资料发生变化未及时变更，会对会员享有的权利有所影

响。 

第十四条  会员信息保护 

为防止会员的隐私外泄或被不法人员利用，会员要注意

保管好自己的账户和密码，防范不慎泄漏而带来损失。本社

会对会员提供的信息严格保密，除下列情形外，不会向任何

外部机构披露： 

（一）经过会员事先认可而披露； 

（二）应法律法规的要求而披露； 

（三）应监管部门的要求而披露。 

本社官网、微信公众号设有严格的安全系统，以防止未

经授权的任何人、任何单位获取您的信息。 

第十五条  会员资格管理 

会员出现以下行为时，经董事会办公室认定，会员资格

终止： 

（一）个人会员自然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 

（二）机构会员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

或者被宣告破产； 

（三）保险合同效力中止； 

（四）会员提出解除保险合同，保险合同终止，且在我

社未投保其他保险产品； 

（五）保险合同存续期间，因会员不当行为（如违反如



实告知义务）或依法定情节，会员在我社投保所有保险合同

被解除或者被认定为无效； 

（六）保险合同到期，未及时续保，且在我社未投保其

他保险产品； 

（七）发生保险事故，理赔完毕，导致保险合同终止，

且在我社未投保其他保险产品； 

（八）会员未及时履行保险合同义务，导致会员在我社

投保所有保险合同终止； 

（九）滥用会员权利，损害本社或其他会员的合法权利； 

（十）法律法规、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合同终止的其他

情形。 

第十六条  会员积分、等级管理 

本社为会员设立会员积分、会员等级等管理细则，根据

会员积分规则计算累积积分数，并根据累积积分赋予其相应

会员等级，积分越高，会员根据积分对应等级越高。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管理办法与章程不一致的，以章程为准。 

第十八条  本管理办法之最终解释权归众惠财产相互

保险社。 

第十九条  本管理办法自颁发之日起执行。 

 


